岩寺镇农产品安全工程管护办法
第一条 为巩固农产品安全工程建设成果，保障农产品质量快速检测体系正常运转，确保民生工程持续发挥社会效益，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源头管控提供有力的支撑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岩寺镇农产品安全民生工程项目快速检测室的管养。

    第三条 管养原则

    （一）坚持因地制宜、属地管理的原则，积极稳妥落实快速检测室管养工作。

（二）坚持建管并重、长效使用的原则，着力提升快速检测能力，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。

    第四条 管养内容

    农产品快速检测室设备维护、检测试剂购买、人员培训、管护资料收集。

第五条 管养主体

    （一）按照“谁建设、谁收益、谁管理”的原则，确立岩寺镇农产品快速检测室管养的责任人。

    （二）镇政府作为农产品安全民生工程实施单位，负责检查、指导、监督农产品快速检测室管养工作。

第六条 管养责任

    （一）积极参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技术培训，按时按量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年度任务，做好快速检测设备的维护，定期收集速检数据，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工作目标。

（二）结合快速检测年度任务，及时向区农委报送年度所需要的检测试剂等。

（三）确保有2名以上的专职或兼职检测专业人员，且保持相对固定，并具备中专以上相关专业学历，接受岗位专业培训，才能从事相关快速检测工作。人员不足可以以购买形式聘用，实行实名制管理。

（四）落实农产品快速检测制度，明确专人负责快速检测设备的管护，保证上传数据及时、真实、可靠。

    第七条 管养资金

乡镇农产品快速检测室管护资金按照区民生工程要求财政局落实。实行专户管理，专款专用，坚决杜绝“挤、占、腾、挪”管养资金行为。

    第八条 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及时对接有关部门，切实把农产品安全民生工程管理摆上重要议事日程，确保项目建设与管养并重。成立相应管养工作机构，确定专人负责日常管养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监督检查。镇相关责职部门不定期对项目管养工作开展指导，及时发现与解决管养工作存在的问题，确保农产品安全民生工程长期发挥效用。对项目管养中发现违规违纪现象坚决从重从快查处，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力度。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，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知晓度和满意率，加强全社会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，提高快速检测室的利用率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岩寺镇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